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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換股債券之調整

茲提述安山金控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有關（其

中包括）股份合併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

關（其中包括）股份合併生效日期之公告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

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股份合併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。因此，已就本公司所發行的未行使可

換股債券作出以下調整。

可換股債券之調整

緊接股份合併生效前及於本公告日期，可換股債券的未償還本金額為 105,000,000

港元。由於股份合併及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，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已由

每股股份（每股面值 0.001港元）1.00港元調整為每股合併股份（每股面值 0.01港元）

10.00港元。所有未行使可換股債券按經調整換股價10.00港元轉換後將予發行的股

份最高數目為 10,500,000股合併股份。上述調整自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（即緊

接股份合併生效日期前當日）營業時間結束起生效。本公司核數師已證明上述調

整符合可換股債券之條款。

代表董事會

安山金控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及執行董事

吳宇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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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吳宇先生、韋偉成先生、林烽先生

及陳志明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黃邵隆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艾秉禮先

生、王軍生先生及勞恒晃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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